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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皮革、毛皮衣物经过洗染后应达到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皮革、毛皮、毛革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服装、服饰产品。

本标准亦适用于以皮革、毛皮、毛革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家居用品、汽车装饰用品、箱包等。

2产品分类

2．1按产品主体材料分类：

——皮革类；

——毛皮类；

——毛革类；

——皮革、毛皮、毛革及其他材料混合类。

2．2按产品用途分类：

——服装、服饰类：服装、披肩、围巾、帽子、手套、腰带、饰物等；

——家居用品类：沙发套、座(靠)垫、皮形、床毯、挂毯、地毯、脚垫等；

——汽车装饰用品类：汽车座椅套、靠背、座(靠)垫、头枕(颈枕)等；

——箱包类。

3风险明示

3．1 洗染经营者在接收洗染品前，应采用明示方式并向消费者说明皮革、毛皮、毛革制品在洗染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风险，及可能导致产品出现的受损情况。经说明后，双方达成约定，由消费者确

认，被洗染的产品出现已说明的问题不属于洗染质量问题，经营者应根据对消费者的承诺进行必要的

修复。

3．2皮革、毛皮、毛革制品经过洗染后可能出现的常见风险见表1。

表1 皮革、毛皮、毛革制品经洗染后可能出现的常见风险

序号 产品状况 风险现象 风险程度 产品修复

龟裂效应、变色效应、特殊花纹、压
1 特殊效应消失，产品可能受损 高 不可修复

花、印花、烫花等特殊风格

由多种颜色拼色的皮革或混合材料
2 串色、搭色、掴色 高 不可修复

组成的产品

3 浅色毛皮 发生退行性发黄现象 中 不可修复

4 毛皮制品 轻微掉毛 审 不可修复

S 毛革制品 革面轻微起毛 出 不可修复

6 纺织品 轻微程度的缩水、颜色变浅 中 不可修复

不同皮张之间出现色差、串色、
7 由多张皮张组成的产品 中 部分可修复

手感不一致、伸缩程度不一致

轻微程度的皮板变硬、皮张收
8 皮革、毛皮、毛革 中 部分可修复

缩、手感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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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产品状况 风险现象 风险程度 产品修复

9 经过涂饰的皮革 轻微程度的光泽变化、涂层受损 中 部分可修复

10 经过染色的产品 轻微程度的颜色变浅 中 部分可修复

ll 皮板有伤残、产品有破损 扩大或加重 中 部分可修复

产品附带不可拆卸、不能单独保护的
12 颜色变浅或损坏 由 部分可修复

附件、饰物

4洗染护理质量要求

4．1洗染物品清洗后的所有变化的判断可以该洗染物洗染前所配挂的标样或该洗染物未洗染过的部

位(如兜里)为参考。

4．2洗染物品经过洗染护理后，各部位应洁净，重点污垢去除后不留明显痕迹，无损伤，无异味。

4．3洗染物品经过洗染护理后，基本保持原有风格、手感、色泽、光泽；各部位平服，基本无新增加褶皱，

原有花纹基本圆顺清晰。

4．4皮革类物品经过洗染护理后，基本保持原有手感的柔软程度、弹性；基本不抽缩、不变形；表面滑

爽，不发粘。

4．5毛皮(毛革)类物品经过洗染护理后，基本保持原有皮板的柔软程度；基本不抽缩、不变形；毛被蓬

松滑爽，不涩、不粘、不毡结。不能有因洗染原因造成的严重掉毛现象。

4．6光面皮革类物品原有表面的磨伤、残损应予修补；各种剐伤、撕1：3经消费者认同的方案予以修复，

修复后应保持平整、光洁、颜色、光泽与衣物整体相符；涂饰层应与皮面保持较好粘合牢度。

4．7洗染物品经过洗染护理后，纺织品应保持洁净、平整，不串色；基本不抽缩、不变形，无损伤。

4．8皮革(毛革)类物品经护理补色、涂饰后，衬里等非皮革部分应无染料或其他涂饰浆料沾染。

4．9洗染物品经过洗染护理后，所附带的各种附件、饰物不丢失、不损伤、不变型、不变色。

4．10洗染物品经过洗染护理后，在正常穿着和保存条件下，应保证在十个月内质量稳定，不发生变色、

脱色、掉浆、裂浆、裂面；粘补部位不开胶。

5特殊情况约定

5．1 洗染经营者应在接受消费者洗染物品时对消费者进行风险提示(3．2)，对要求洗染的物品进行认

真的检查，在收件单上详细注明洗染物品的状态，对有损坏的或异样的部位进行详细记录并获得消费者

的签字认可，如检查不仔细，辨别不准确，记录不明确所发生的质量纠纷，由洗染经营者承担责任。

5．2洗染物品原有附件及饰品在委托服务时已有丢失或破损，洗染经营者应与消费者当面认定并记录

在收件单中，作为交件时的核对验收标准。

5．3 由于洗染物品在委托服务前存在严重污染或顽固污渍，洗染经营者应与消费者当面协商所承诺的

委托服务后的预期结果，经消费者确认，交件时视为符合质量标准。

5．4洗染物品在委托服务前曾经过不当处理时，洗染经营者应向消费者明确委托服务后的预期结果，

经消费者确认，以所承诺的质量交件，视为符合质量标准。

5．5凡属洗染物品本身存在的缺陷、可能出现的常见风险(见表1)，洗染经营者应实事求是，主动向消

费者解释清楚并在收件单上注明，否则应承担责任。


